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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TE CORPORATION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63） 

 

海外監管公告 

關於子公司之間提供擔保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而作出。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

述或重大遺漏。 

一、 擔保情況概述 

深圳中興網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深圳網信”）為中興通訊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中興通訊”或“本公司”）持股 90%的控股子公司，深圳中興

智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興智坪”）為深圳網信的全資子公司。深圳網

信擬向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借款 8,000萬元人民幣，中興智坪將

以項目應收賬款為深圳網信的借款提供最高額質押擔保，擔保的最高債權本金金

額為 8,000萬元人民幣。 

上述事項已經本公司於 2019年 5月 27日召開的第八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審

議通過。 

二、被擔保人基本情況 

1、被擔保人名稱：深圳中興網信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 2009年 5月 25日 

3、註冊地址：深圳市龍華區龍華街道創業路匯海廣場 C棟 8樓 

4、法定代表人：俞義方 

5、註冊資本：10,000萬元人民幣 

6、經營範圍：企業管理軟硬體產品的設計、開發、銷售、技術諮詢、技術

升級和維護；經營進出口業務；機票代理；資訊系統設計、集成、運行維護；資

訊技術諮詢；建築智慧化工程的諮詢、設計和施工；資訊安全產品、電腦軟體、

硬體的技術開發、服務、轉讓、諮詢、銷售；無線資料終端的研發、銷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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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法律、行政法規、國務院決定禁止的項目除外，限制的專案須取得許可後方可

經營）。航空意外保險、旅客平安保險、資訊服務業務（僅限移動網資訊服務業

務）；醫療器械的生產、銷售；無線資料終端的生產。 

7、與擔保物件的關係：中興智坪為深圳網信全資子公司 ，深圳網信為中興

通訊持股 90%的控股子公司 

8、主要財務資料： 

人民幣：萬元 

項目 2018 年 2019 年 1-3 月 

營業收入 136,822.66 11,414.65 

利潤總額 6,097.65 (2,717.13) 

淨利潤 3,799.29 (2,871.34) 

項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3 月 31 日 

總資產 332,867.21 322,214.43 

總負債 227,836.39 220,162.72 

淨資產 105,030.82 102,051.72 

資產負債率 68.45% 68.33% 

9、深圳網信不是失信被執行人。 

三、擔保事項的主要內容 

1、擔保人：中興智坪 

2、被擔保人：深圳網信 

3、擔保金額：8,000萬元人民幣 

4、擔保類型：質押擔保 

5、質押物情況：深圳中興智坪科技有限公司“智慧坪山項目”產生的全部

應收賬款 

6、反擔保：因深圳網信是中興智坪的母公司，故深圳網信未就前述擔保事

項向中興智坪提供反擔保。 

四、董事會意見 

上述擔保事項有利於深圳網信業務發展，因深圳網信是中興智坪的母公司，

故深圳網信未就前述擔保事項向中興智坪提供反擔保，本次擔保風險可控。 

五、本公司累計對外擔保數量及逾期擔保數量 

本次擔保提供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對外擔保餘額約 199,209.90萬元人民

幣（其中本公司對控股子公司擔保餘額約 165,006.96 萬元人民幣），占本公司

2018年 12月 31日經審計合併會計報表淨資產的 8.70%；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對

合併報表外單位提供的擔保餘額約 2,101.93 萬元人民幣，占本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經審計合併會計報表淨資產的 0.09%。以上擔保均符合中國證券監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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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員會的有關規定，不存在違規擔保。 

本公司無逾期擔保，無涉及訴訟的擔保。 

六、備查檔目錄 

1、經與會董事簽字生效的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 

 

 

 

承董事會命  

  李自學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李自學、徐子陽、顧軍營；三位非執行董

事：李步青、諸為民、方榕；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曼莉、Yuming Bao(鮑毓明)、吳

君棟。 

 

 

 


